
憑證初審註冊窗口審驗人員
教育訓練

服務網址：https://xca.nat.gov.tw

客服信箱：egov@service.gov.tw

客服專線：02-2192-71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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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介

介紹組織及團體憑證初審註冊窗口(miXed organization 

Certification Authority Registration Authority Operator, XCA RAO)

的成立目的與工作內容，以及如何成為初審註冊窗口或異動初審註

冊窗口聯絡資訊，以協助組織及團體申請電子憑證，提升電子化政

府相關應用之安全並確保服務不中斷。

目的

 了解如何成為組織及團體憑證初審註冊窗口

 了解組織及團體憑證初審註冊窗口的類型與職責

 了解組織及團體憑證管理中心網站相關資訊

內容概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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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初審註冊窗口簡介

 如何成立初審註冊窗口

 初審註冊窗口審驗工作說明

 審核常見問與答

 其他配合事項

 問答時間

目 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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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審註冊
窗口成立
緣由

 XCA係由政府成立，主要核發給組織
團體相關憑證，作為網路身分識別或電
子商務等使用。
 中央勞健保加退作業

 電子公文簽收

 政府採購領投標系統

 電子發票

 財政部愛心碼

基於XCA憑證是可用來識別組織團體
之依據，故組織團體之身分確認，必須
由專責機關單位負責身分查核把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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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初審註冊窗口簡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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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審註冊窗口簡介 (1/3)

註冊窗口類型及職責：
初審註冊窗口

依據XCA憑證實務作業基準(CPS)及

RAO作業規範之規定，執行憑證申

請之識別及鑑別作業。

應妥善保管用戶憑證申請相關資料。

不得洩漏、盜用、冒用、偽造及變

造用戶之個人資料。

RAO如有任何資料變更，或無法擔

任初審窗口時，應通知本管理中心

進行異動。

每年配合接受國發會委託第三方稽

核公司進行外部稽核抽查。

配合每年進行所屬之組織團體存續

調查。

複審註冊窗口

由憑證註冊審驗人員使用RAO IC卡，

登入憑證註冊系統進行申請案件審

核。

由組織團體主管機關擔任 由國家發展委員會擔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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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審註冊窗口簡介 (2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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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 5 14 90 93 98 110 113 118 124 47 148 150 151 151 151 151 151

地方 1 9 227 275 307 354 398 481 525 545 547 551 551 551 552 554 555

小計 6 23 317 368 405 464 510 599 649 692 695 701 702 702 703 705 706

XCA初審註冊窗口設立數

截至109年6月底全國共706個初審註冊窗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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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申請對象均有主管機關擔任其初審註冊窗口

初審註冊窗口簡介 (3/3)

組織及團體憑證管理中心之憑證種類與申請對象

憑證種類 申請對象

學校
大學院校、技專院校、高中職、國民中小學、幼兒園
等。

財團法人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管的各類財團法人…等。

社團法人
農漁會、合作社、職業工會、教育會、工業會、政
黨…等。

行政法人 行政法人。

自由職業事務所
會計師、建築師、地政士、專業技師、公證人、記帳
業者、藥劑師等自由職業所設立的事務所、藥局…等。

其他組織或團體
上述幾種以外的組織或團體，在相關的政府主管機關
有登記立案但不具法人身分，例如：寺廟、協會、學
會、教師會、宗親會、同鄉會、公寓大廈管委會…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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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何成立初審註冊
窗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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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請申請機關單

位至XCA網站

下載申請書
https://xca.nat
.gov.tw/data/X
CA_RAC_Firs
tapply.odt

步驟1

填寫申請書

•將申請書與成立

初審窗口之公文

函送國發會(初次

成立)

•公文範例
https://xca.nat.
gov.tw/data/XC
AEE_CHECK_D
OC.odt

步驟2

公文函送國發會 •國發會以公文書

函覆敬表同意，

並附知組織及團

體憑證管理中心

步驟3

國發會覆文

• XCA網站依申

請書更新初審

註冊窗口名單

步驟4

XCA網站更新

如何成立初審註冊窗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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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審註冊窗口初次成立需填寫XCA憑證註冊初審窗口

申請書，並在下方蓋

機關印信。

(一份文可函送多件)

如何成立初審註冊窗口─申請書

• 勾選受理申請憑證
類別與範圍。

• 成立時，如需指派
多名人員承接業務，
每一初審註冊窗口
皆須填寫1張申請
書，可合併一起發
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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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成立初審註冊窗口─公文

組織及團體
主管機關
發文至國家
發展委員會
成立初審
註冊窗口
公文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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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成立初審註冊窗口─窗口清單

初審窗口資訊公佈於XCA網站
https://xca.nat.gov.tw/web2/apply06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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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成立初審註冊窗口─窗口資料異動類型 (1/4)

•資料更正

•如：地址、電話、受理憑證類別新增或更換等

•窗口(RAC)業務中止

窗口(RAC)資料異動

•新增審驗人員

•審驗人員資料異動

•停止擔任審驗人員

窗口審驗人員(RAO)資料異動

初審註冊窗口資料異動類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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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成立初審註冊窗口─窗口異動說明 (2/4)

窗口(RAC)資料異動，需填寫

XCA憑證註冊初審窗口廢止暨異動申請書

(https://xca.nat.gov.tw/data/XCA_RAC_Update.pdf)，

並以下列方式擇一通知憑證管理中心：

 申請書以公文函送國家發展委員會，國家發展委員會轉知本

憑證管理中心辦理。

 申請書蓋機關印信後，傳真(02-3343-6714)或郵寄至組織及

團體憑證管理中心，以利憑證管理中心同步更正資訊。

廢止窗口(RAC)(如：業務中止)，需填寫XCA憑證註冊初審

窗口廢止暨異動申請書，且務必以公文函送國家發展委員會，

憑證管理中心將依國發會函覆結果異動網站初審註冊窗口資

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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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成立初審註冊窗口─廢止暨異動申請書 (3/4)

廢止或修改
憑證註冊
窗口資料
需填寫

(XCA)憑證
註冊初審
窗口廢止暨
異動申請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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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審註冊窗口審驗人員新增、
資料異動與廢止時，無須來文
告知，由各初審註冊窗口(主管
機關)自行派任即可。

如何成立初審註冊窗口─窗口審驗人員異動 (4/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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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初審註冊窗口審驗
工作說明

18



當組織團體送件申請或廢止憑證時，協助書面審核該
組織團體所送之申請資料，確認申請時之身分鑑別與
資料正確性，審查通過後，再將其申請書以電子公文
函轉至國家發展委員會。

協助書面審查組織團體新增或異動OID資料(當所轄
組織團體改隸、裁撤或異動修改相關基本連絡資料)，
以利組織團體辦理憑證申請作業。

組織及團體解散註銷時，可來函通知逕行廢止該組織
團體之OID資料及其憑證(亦可由組織團體自行填寫
憑證廢止申請書送件)。

初審註冊窗口審驗工作說明 (1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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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織(團體) 初審註冊窗口 國家發展委員會

初審註冊窗口工作流程圖

申請人連線至XCA網
站，填寫憑證申請並
上傳完成繳費，列印
申請書加蓋設立登記
時之圖記，送至初審
註冊窗口審核。

書面審核申請資料是
否正確，並確認該申
請是有被授權，將審
查通過的資料函轉至
國家發展委員會。

進行憑證申請資料建
檔、複審及確認是否
繳費。

進行製卡，掛號郵寄
IC卡給申請人並
email通知已發卡。

申請人連線至XCA網
站完成線上開卡作
業，即可使用IC卡。

送件 發函

郵寄

發卡

初審註冊窗口審驗工作說明 (2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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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審註冊窗口審驗工作說明─憑證申請方式

組織及團體可透過下列兩種方式申請憑證，

但若組織團體為初次申請則僅能以發文方式提出申請。

 組織團體發文(函)至主管機關申請憑證。

 以一換一方式提供憑證線上插卡換發，組織團體無
須再將申請書發文提交給主管機關，僅須持有原IC

卡憑證於屆期日前2個月內，於XCA申辦網站線上
插卡申請換發，如此可減少初審註冊窗口之審查及
行政流程負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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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審註冊窗口審驗工作說明─憑證申請審查 (1/4)

收件
• 組織團體遞送憑證申請書(函文)

審查

• 確認組織團體是否存在

• 確認該申請案件確實為該組織團體提出(申請被授權)

• 申請書填寫之組織團體資料是否與設立登記或報備時相同

函轉
• 申請資料審查確認正確後，將申請書以公文函送國發會

收到組織及團體憑證申請書(與公文函)之審查作業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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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審註冊窗口審驗工作說明─憑證申請審查 (2/4)

組織團體
發文至
初審註冊
窗口

(主管機關)
之公文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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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審註冊窗口審驗工作說明─憑證申請審查 (3/4)

憑證申請書資料審查

1
檢查申請表上方
是否有申請案號

2
確認組織及團體資料
(全名、地址、電話)
是否與登錄資料相符

3

組織及團體設立時，
若有登記之印鑑請核
對登記時之印鑑，
若無則可不確認登記
印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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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審註冊窗口審驗工作說明─憑證申請審查 (4/4)

 初審註冊窗口審驗人員審查時，若發現下列錯

誤應要求組織團體進行資料修正及補件，再將

正確申請書以電子公文方式函轉至國家發展委

員會進行複審。

 組織團體名稱與立案登記不符

 資料填寫錯誤或申請書模糊無法辨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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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審註冊窗口審驗工作說明─申請書審查後函送

初審註冊
窗口完成
組織團體
憑證申請書
審查後，將
申請書以
電子公文函
送至國發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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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審註冊窗口審驗工作說明─憑證廢止 (1/3)

組織及團體可透過下列方式申請憑證廢止

組織團體發文(函)至主管機關申請憑證廢止。

初審註冊窗口於下列情況可主動來函廢止：

• 組織團體已解散或死亡

• 發現組織團體名稱記載不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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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審註冊窗口審驗工作說明─憑證廢止 (2/3)

組織及團體
憑證廢止
申請書

廢止申請書下載網址
https://xca.nat.gov.tw/data/xcarevoke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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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審註冊窗口審驗工作說明─憑證廢止 (3/3)

組織及團體撤銷時，可請組織團體一併辦理憑證廢止，

或初審註冊窗口逕行發函

通知國發會辦理廢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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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審註冊窗口審驗工作說明─OID申請/異動 (1/3)

組織及團體申請憑證須有OID， OID屬於憑證記載之
必要欄位，目前申請流程已將憑證與OID併同申請。

組織及團體可以單獨提出申請OID，不申請憑證。

組織及團體名稱或主管機關變更時，須重新申請憑證
(OID)不可使用舊有OID進行憑證申請。

OID內資料除了組織(團體)名稱、物件識別碼、DN及
代號外，其餘資料欄位修改，需發文至主管機關，或
持憑證正卡至OID網站線上插卡修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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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審註冊窗口審驗工作說明─OID申請/異動 (2/3)

組織團體
發文至
憑證初審
註冊窗口
(主管機關)
之OID新增
或異動公文

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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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審註冊窗口審驗工作說明─OID申請/異動 (3/3)

完成
組織及團體

OID異動
申請審查
以公文函連
同申請表送
至國發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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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審註冊窗口審驗工作說明─線上修改OI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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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核常見問與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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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核常見問與答 (1/2)

審核常見問題與處理方式

常見問題 處理方式

申請書上沒有申請案號
通知組織團體至XCA申請網站重新申請上
傳，並提供正確申請書。

申請書內容有誤
(例如：組織團體全名與
登記資料不相符)

通知組織團體至XCA網站修改資料並補正
確申請書。
例外：組織團體全名前多了社團法人(登記
資料無)，但於法院法人查詢系統查有資料，
則無需請組織團體更正

申請書上全名前方加註
縣市名稱

因憑證申請系統依名稱辨別(無法分辨不同
縣市)，所以申請遇同名時會請組織團體於
全名前加註，憑證管理中心複審時會人工
修改為正確之全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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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核常見問與答 (2/2)

常見問題 處理方式

組織團體之申請資料要
保留多久?

目前憑證管理中心保留憑證申請相關資
料保留10年，各初審窗口請至少保留3
年。

初審註冊窗口審驗人員
需要主動回覆組織團體
憑證申請進度嗎?

不需要，組織團體可自行在XCA網站上查
詢申辦進度，初審註冊窗口審驗人員無需
通知組織團體憑證申請進度。
如憑證管理中心複審時，組織團體申請資
料需要更正，系統將以電子郵件通知組織
團體退件原因與處理方式。

審核常見問題與處理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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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他配合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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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配合事項─組織或團體證存續調查 (1/2)

初審註冊窗口請協助配合國發會定期清查組織及團體存續

因依外部稽核查核結果，發現部分組織團體當發生消滅之
事由，並未辦理憑證(OID)廢止，這將造成組織團體憑證
遭誤用之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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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配合事項─組織或團體證存續調查 (2/2)

組織及團體存廢檢核清單、清查作業須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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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配合事項─初審註冊窗口外部稽核內容說明 (1/3)

 初審註冊窗口每年接受會計師事務所之外部稽

核(採抽樣方式，由國發會發文告知)。

 稽核單位會向憑證管理中心調閱，一年內初審註冊

窗口的發文記錄，從中抽樣進行查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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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配合事項─初審註冊窗口外部稽核內容說明 (2/3)

外部稽核查核重點為何？

查核重點 說明

個人電腦安全查核
稽核員會檢視個人終端電腦設備，是否有安裝防毒，
或安裝之軟體是否有版權。

是否依作業規範查
核憑證申請資格？

請各業務承辦人員，熟悉查核要點，並可展示審核
作業流程。

憑證註冊資料歸檔
保存年限為何？

目前憑證管理中心保留憑證申請相關資料保留10年，
各初審窗口請至少保留3年。

憑證註冊資料歸檔
保存方式?

外部稽核抽查檔案存放地點，是否有安全備被保護。
(如消防設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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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配合事項─初審註冊窗口外部稽核內容說明 (3/3)

查核重點 說明

憑證註冊作業電腦
端點防護

電腦應定期檢查病毒碼、作業系統修補程式更新情
況，並訂定一致之密碼管理(長度、變更週期等)、螢
幕保護等要求。

確認組織及團體遭
撤銷、註銷登記或
解散是否有通知憑
證管理中心辦理憑
證廢止作業?

組織團體如發生左欄相關事實，且組織團體未自行
辦理憑證廢止作業，請初審註冊窗口協助通知本管
理中心。

另國發會將定期辦理組織團體存續查核，請各初審
註冊窗口配合清查相關組織作業存續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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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iCOS卡片管理工具升級

 為確保憑證用戶的使用安全，HiCOS卡片管理

工具已提供版本更新，請立即安裝新版程式。

 憑證管理中心提供版本檢測網頁，連結如下

https://gca.nat.gov.tw/web2/HTMLPage1.html

 詳細資訊請參閱GCA/XCA網站公告。

https://gca.nat.gov.tw

https://xca.nat.gov.tw

https://gca.nat.gov.tw/web2/HTMLPage1.html


 問答時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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